安徽省房地产业协会文件
皖房协[2010]14 号
关于举办2010年度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考前辅导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人员：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2010年度全国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的通知》（人社厅发[2010]49号）规定，2010年度全国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资格考试）将于10月23日和24日举行。为帮助我省考生备考，应广大物业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要求，经研究决定，将于近期在黄山市举办两期"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考前辅导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辅导对象
　　符合《物业管理师制度暂行规定》报考条件，并拟报名参加今年物业管理师全国统一考试的行业从业人员。有关报考条件的具体规定可登录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网（www.ecpmi.org.cn）查询。
二、辅导内容
　 1、按照国人部发【2005】95号文件规定和全国统一考试安排，讲授《物业管理实务》、《物业管理综合能力》、《物业经营管理》和《物业管理基本制度与政策》四门考试科目内容。
　 2、结合《物业管理基本制度与政策考试大纲》和《参考教材补充修改内容》对上述考试科目进行针对性考前辅导与重点答疑。各门课程培训时间均为2天，合计培训共8天。
  三、辅导时间及地点
　  第一期：7月21日报到，2010年7月22日—29日，黄山市花溪宾馆（黄山市屯溪区西镇街1号  电话：0559-2328000）

    第二期：7月23日报到，2010年7月24日—31日，黄山市九州大酒店（黄山市屯溪区黄山东路111号  电话：0559-2353111）

四、报名方式

　 请登录“安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www.ahfdc.com.cn）”查阅培训通知、下载相关培训报名表，务必认真填写，并于7月14日前传真至我会。

   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联系电话：0551-2615894（传真）
   培训中心联系电话：0551-2649875（传真）    2641865（传真）  
五、相关收费
　 1、培训费：900元/人；　　
2、教材费：160元/套（自愿购买）；
3、食宿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食宿标准150元/人·天（标准双人间）。
六、其它事项
　 1、请各市、县住建委、房地产局物业科（处、办）帮助做好考前辅导报名组织工作；
2、报到时请携带本人近期1寸免冠彩照2张和身份证原件，用于制作听课证；

3、请报名参加考前辅导的人员务必认真对照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附件：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考前辅导班报名表
　　

　　　　二○一○年七月八日
附件1
2010年安徽省物业管理师考前辅导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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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确需购买物业管理师考试教材的，请在“是否订购教材及数量”栏内直接填写订购教材的数量；不需购买教材的填写“否”。

2、请在“备注”栏内填写参加“第一期”或“第二期”培训。
